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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医疗器械议价流程图 
   

 

  

有外省市价格 无外省市价格 

不同意 同意 

无外省市价格 有外省市价格 

医保药事数据对接 

企业填报外省市价格 医保中心提供申报采购价、

承诺价及结算价 

阳光平台搜集汇总 暂缓议价 

进入议价系统 

医院发起议价 

企业进行价格确认 

议价成功 医院重新发起议价 

订单采购 

暂缓议价 

开放议价前已有编码的医疗器械 开放议价后获得编码的医疗器械 

企业填报外省市价格 医保中心提供医疗器

械高价标识 

阳光平台搜集汇总 

医疗机构递交书面申请 医疗机构递交书面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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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疗器械 

公开议价操作办法 
 

一、 文件依据 

《关于全面推进本市医疗器械“阳光采购”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沪人社医〔2017〕293号） 

二、 议价范围 

有医保编码可单独收费的医疗器械。 

三、 受理机构 

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（以下简称“市药

事所”）是受理医疗器械议价的工作机构。 

四、 议价流程 

（一）议价主体 

医疗器械议价主体为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（以下简称

“医疗机构”）和其在阳光平台上确认的终端供货企业（以下

简称“终端企业”）。 

（二）参考价格 

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阳光

平台”）将在系统中向医疗机构提供医疗器械的外省市价格

信息（外省市价格信息界定详见本办法第五点）及其他参考

价格信息作为提示线，供医疗机构与终端企业议价过程中参



3 
 

考。其他参考价格信息包括申报采购价、承诺价及结算价。 

1、申报采购价：医疗机构在申请医保编码时申报的采购

价（如有则提供）。本通知发布后获得医保编码的医疗器械如

申报采购价高出了同类品种原物价的最高价，阳光平台将在申

报采购价中增加高价标识。 

2、承诺价：医疗机构在申请医保编码时，生产（总代）

企业承诺的全市最高采购价。（如有则提供） 

3、结算价：在医疗机构 2017年 1月至 10月产生的结算

价格。 

（三）网上议价 

医疗器械经阳光平台发布外省市价格信息后，由医疗机

构发起议价，进入议价流程。 

具体议价流程如下： 

各医疗机构和终端企业可登录“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

监管信息系统（医疗器械）”（网址为

http://biz.smpaa.cn/ysxtqx），进入“器械议价”子模块，

或通过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（网址为http://www.smpaa.cn）

“常用网办事项”中进入上述系统，由医疗机构发起议价，

终端企业确认价格，双方自主议定的结果即为采购价，该价

格仅对本医疗机构有效，其他医疗机构如需采购，仍需议价。

采购价将在阳光平台公开，生产（总代）企业可查询本企业

产品的议价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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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无外省市采购价的医疗器械，原则上不予进入议价

流程。如医疗机构确有采购需求的，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向市

药事所提交加盖医疗机构公章的书面申请文件，一是在本通

知发布前已获得医保编码的医疗器械可由任意一家医疗机构

提出申请，二是本通知发布后获得医保编码的医疗器械仅可

由原申请编码的医疗机构提出申请。市药事所受理申请并审

核通过后，予以开放议价。 

对于有高价标识的医疗器械，原则上关闭议价采购流程。

如医疗机构确有采购需求，仅可由原申请编码的医疗机构向

市药事所提交加盖医疗机构公章的书面申请文件，市药事所

受理申请并审核通过后，予以开放议价。 

以上情况只有当递交申请的医疗机构完成该医疗器械

的议价并实际采购以后，其他医疗机构方可对该医疗器械进

行议价并采购。 

五、 外省市价格信息申报流程 

（一）申报主体： 

医疗器械生产（总代）企业是申报医疗器械外省市价格

信息的主体。 

（二）外省市价格信息的界定 

五省市价格信息：指同企业同品规在北京、天津、江苏、

浙江、广东五省市省级器械采购平台上的采购价。 

十省市价格信息：指同企业同品规在重庆、安徽、福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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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辽宁、湖北、湖南十省市省级器

械采购平台上的采购价。 

上述采购价统称为“外省市价格信息”。 

（三）外省市价格信息的申报 

生产（总代）企业应优先提供十五省市省级平台采购价

格，省级平台无采购价格的，可提供地市级采购价格。 

外省市医疗器械同一编码下存在不同品规有不同价格

的应按照省级或地市级填写最低价和最高价。如生产（总代）

企业认为有必要，可在备注栏里填写相关补充信息供医疗机

构参考。 

具体申报流程如下： 

相关生产（总代）企业注册并登录“上海市医药采购服

务与监管信息系统（医疗器械）”（网址为

http://biz.smpaa.cn/ysxtqx）进入“器械议价”子系统或

通过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（网址为http://www.smpaa.cn）“常

用网办事项”中进入上述系统，在“外省市价格填报”栏中

上报外省市采购价格信息，如有价格必须填报，并上传相关

证明材料（PDF格式）。本系统的用户名密码沿用原资政管理

系统账号。生产（总代）企业可以在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下

载“操作手册”，按手册内容操作。 

市药事所将对未上传PDF证明材料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

予以退回，生产（总代）企业应根据退回原因进行修改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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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后重新提交申报。 

（四）外省市价格信息更新 

生产（总代）企业在新外省市价格信息执行之日起的一

个月内，应及时在阳光平台（医疗器械）更新外省市采购价，

外省市价格信息更新后医疗机构可与终端企业重新议价。 

六、 监督管理 

（一）实时主动提醒 

议价过程中如议价结果高于上述提示线，阳光平台将分

两种情况启动实时主动提醒机制，一是超过承诺价、结算价、

申报采购价的，按照以上价格顺序优先级进行提示，二是超

过外省市最高价格的进行提示。 

（二）事中事后监管 

市药事所将按季度汇总相关情况，以公函形式就议价结果

定期向频繁收到推送信息的医疗机构提出质询。必要时，将有

关情况报送相关监督部门启动约谈机制。 

（三）议价结果公示 

市药事所将定期在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公布企业填报的

医疗器械外省市价格信息，接受企业申投诉。市药事所审核

查实后如被投诉企业确有填报不实等情况，对有关医疗器械

予以暂停采购资格处理。 

议定的采购价格将在阳光平台上对所有医疗机构公开。 

（四）定期暂停采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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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药事所将继续加强对医疗器械公开议价采购工作的管

理，凡在阳光平台议价后，半年内没有采购量的医疗器械，

将予以暂停采购资格处理。如医疗机构确有采购需求，可向

市药事所提交加盖医疗机构公章的书面申请文件，市药事所

受理申请并审核通过后，予以开放议价。只有当递交申请的

医疗机构完成该医疗器械的议价并实际采购以后，其他医疗

机构方可对该医疗器械进行议价并采购。 

 

 


